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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竹辉律意字（2006）第 038 号 

 

致：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光华”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专项法律顾问，

已于 2006 年 3 月 3 日指派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

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股票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

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吉林光华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关于吉林

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竹辉律意字（2006）

第 033 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自 2006 年 3 月 6 日吉林光华公告《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股改说明书》”）之日起，公司即按照《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热线电话、走访机构投资者、举办投资者接待

日、网上互动平台交流等各种形式与流通股东就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了充

分的沟通和协商，并根据沟通和协商的结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部分内

容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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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所律师依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吉

林光华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对《法律意见书》部分内容的调整或补充说明之外，《法律意见书》仍然有效。

并且，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调整后的吉林光华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 

 

经核查修订前及修订后的《股改说明书》，吉林光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

情况如下： 

 

调整前的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为：在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如果发生以

下两种情况之一者，公司第一大股东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向追加对价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追加对价

总计为4,251,324股股份。按目前的流通股规模，相当于每10股流通股追送0.5股

（追加对价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第一种情况：公司 2005 年或 2006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非标准意见； 

 

第二种情况：公司 2005 年或 2006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显示主营业务利润为

负。 

 

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为：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按照《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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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以上承诺外，第一大股东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做出如下特别

承诺： 

（1）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2）在重大资产置换后公司 2005 年、2006 年、2007 年业绩较重大资产置

换前即 2004 年业绩有大幅增长，在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如果发生以下两

种情况之一者，将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东追加对价一次，追加对价总计为 8,502,648 股股份。按目前的流通股规模，

相当于每 10 股流通股追送 1 股（追加对价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 

第一种情况：公司 2005 年或 2006 年或 2007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被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意见； 

 

第二种情况：公司 2005 年或 2006 年或 2007 年任一年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600 万元。 

 

经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是吉林光华非

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东经充分沟通、协商后的结果，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

现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损害吉林光华公司和流通股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1、吉林光华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已同意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吉林光华的全体独立董事已就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3、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已

就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具补充保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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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履行的法律程序

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吉林光华非

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经充分沟通、协商后的结果，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未发现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损害吉林光华公司及流通股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已经履行的法律程序符合《管理办

法》、《操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副本一份，经本所及本所律师签署后生效，均

具同等法律效力。 

 

 

 

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朱  伟 

 

                         李国兴               

 

 

负责人：   朱   伟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